
彰銀工會會員 （友） 福利及慰問申請書  

姓    名   聯絡電話   

服務單位   員工代號   

申請時間   事實發生日   

存款姓名   存款帳號   

戶籍

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衖        號         樓       室 

申請人簽章 
 □配偶亦為

會員（友）  
姓名：           員編：           

申請人配偶簽章  配偶存款帳號  

就貴會需蒐集申請人之個人資料以辦理福利及慰問事項，申請人知悉就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條所
列病歷、醫療、健康檢查等個資得自由選擇是否同意提供申請所需證明文件，惟若申請人拒絕同
意時，貴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未能核發申請人禮金或慰問金，將影響申請人權
益，基此表示瞭解並同意無誤。 

同意人（配偶）親簽： 

申  

請  

事  

由  

1、□會員（友）結婚、會員（友）之子女結婚（□申請人配偶亦為會員（友）） 

（新台幣 1千 6百元，須檢具喜帖或相關證明文件。） 

2、□會員（友）或其配偶生產（□申請人配偶亦為會員（友）） 

（新台幣 2千元，多胞胎者，每多 1胎加給新台幣 2千元，須檢附醫院生產證明。） 

3、□會員（友）因安胎需休養（新台幣 1千元，須檢附醫院診斷書。） 

4、□會員（友）患病或受傷僅需住院治療 3日以上 

（新台幣 2千元，須檢附載明入、出院日期之醫院診斷書。） 

5、□會員（友）患病或受傷僅需在家療養 5日以上 

（新台幣 1千元，須檢附醫院診斷書及單位請假證明。） 

6、□會員（友）患病或受傷需住院治療3日以上並在家療養5日以上（或住院8日以上） 

（新台幣 3千元，須檢附載明入、出院日期之醫院診斷書及單位請假證明。） 

7、□會員（友）因公傷病職業災害就醫者 

（新台幣 3千元，須檢附總行公傷病假證明及醫院診斷書。） 

8、□會員（友）退休（職）時會員併計會友年資達□10年以上（新台幣 1萬元及感

謝狀）、□20年以上（2萬元及感謝狀）□30年以上（3萬元及感謝狀） 

9、□會員（友）遭受災害損失達新台幣 10萬元以上或其他意外事故 

（經（常務）理事會認定情節重大者，最高新台幣 2萬元，最低新台幣 5千元。） 

註明：1、以上申請需檢附證明文件，若為影本則需有服務單位會員代表或負責人蓋

印職章或私章並註明核與正本無誤。 

   2、第 1、2項事由之申請人及其配偶皆為會員（友）時，僅由 1 人提出即可。 

   3、第 3項、第 4項、第 5項及第 6項事由皆以 1年申請 2次為限。 

   4、申請期限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四個月內為之，逾期概不受理。 

    5、本申請書應連同相關證明文件寄回工會，請勿傳真。 

   6、會員符合勞保生育、傷病、殘廢及職業災害保險等給付請領資格者，相關

申請書用紙可逕自本行企業內部網站下載或向人力資源處洽詢。 

理事長：        監事會召集人：        經  辦：         

版本日期：事實發生日在 2019/7/1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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